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洛阳栾川钼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临时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

 

根据中国证监会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

见》、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、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

的要求,我们作为洛阳栾川钼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,本着审

慎、负责的态度,基于独立、审慎、客观的立场,我们认真阅读了相关

会议资料和查阅了相关材料,并经讨论后, 我们对于公司第三届董事

会第十二次临时会议部分议案所涉事宜发表如下独立意见： 

一．关于选举本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长相关事宜 

董事长吴文君先生提出,其因工作变动原因辞去洛阳栾川钼业集

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职务,经过审慎评估,我们认为李朝春先生符

合担任公司董事长之资格要求,我们同意李朝春先生担任公司第三届

董事会新任董事长。 

二．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相关事宜 

我们认为姜忠强先生符合《公司法》、《公司章程》和《上海证券

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等有关规定中对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的

要求,同意公司聘任姜忠强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,任期从第三届董事

会第十二次临时会议批准之日起至本公司 2015 年举行之股东周年大

会结束时届满。 

三．关于调整李朝春先生、姜忠强先生薪酬相关事宜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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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于李朝春先生、姜忠强先生将分别担任公司董事长及副总经理

职务,我们同意按公司薪酬政策将李朝春先生薪酬底薪调整为每年度

人民币 40万元,将姜忠强先生薪酬底薪调整为每年度人民币 35万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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